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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問題與爭點 

    檢察官在刑事訴訟程序職司犯罪偵查、追訴及公訴等權責，

關於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等目的之實踐，與檢察官如何履行其職

責密切相關。因此，刑事訴訟法除課以檢察官於依偵查所得證據

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時應提起公訴之「法定性義務」外，亦要求

檢察官必須就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之「客觀性義

務」。換言之，檢察官在刑事訴訟程序中所擔綱之角色，非僅僅

為一造當事人，更必須居於法律守護者的角色，為刑事訴訟案件

之開啟及進行把關。是以，如何透過資訊的透明化，使公眾得藉

由對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、證據、所犯法條等事項為公開檢驗，

及經由判決書記載起訴檢察官姓名之方式，以加強對檢察官履行

法定性義務及客觀性義務之監督，係值得討論之議題。 

貳、相關研究及數據 

一、現行法制 

(一)刑事訴訟法第225條第3項係有關應公告宣示裁判之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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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組織法第83條則規定判決書強制公開的機制，惟對於

檢察官偵查終結製作之起訴書，現行法並沒有應對外公開

之規定。 

(二)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規定：「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，

應記載受裁判人之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職業、住所或居

所；如係判決書，並應記載檢察官或自訴人並代理人、辯

護人之姓名。」此為裁判書記載檢察官姓名之依據。 

二、現行實務做法 

(一)目前檢察官的起訴書雖有建置查詢系統，惟僅供法官及檢

察官查詢使用，並未開放公眾直接查詢利用。 

(二)現行各法院刑事判決書記載檢察官姓名之方式，有僅記載

最後到庭執行職務之公訴檢察官姓名，有將先後到庭執行

職務之公訴檢察官姓名均載明，亦有將偵查起訴之檢察官

及到庭執行公訴之檢察官姓名一併記載。 

參、可能改革方向 

    公開起訴書係為透過資訊的透明化達到檢視檢察官起訴品

質之目的，可強化社會公眾監督檢察官之職權行使。然因起訴書

之公開並未如判決書公開有其法律依據，起訴書既屬於政府資訊

之一種，其內容亦多有個人資料之記載，須受到政府資訊公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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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律之規範。則就此議題，起訴書並非不能

公開，惟應思考在甚麼時點公開？如何公開？方能在公眾利益與

當事人權益之間取得衡平。尤其，若未來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，

如何避免平民法官參與審判前，因外力干擾對案件產生既定立場

而違反無罪推定原則，是國家在設計制度時不可迴避且必須致力

防止的問題，若在案件偵結後，隨即公開起訴書讓民眾得以查詢，

反可能造成被告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被侵害。 

    此外，案件經法院審理後，不論經判決有罪或無罪，因判決

書依法應公開，如判決書記載起訴檢察官之姓名，就該個案而言，

亦有助於對檢察官職權行使之監督，且強化檢察官對起訴之決定

負責。 

肆、可能改革方案 

一、於一審判決後，公開起訴書之內容 

    案經提起公訴，仍受無罪推定原則之適用，若在案件偵

結後，隨即公開起訴書讓民眾查詢而取得，經由媒體報導，

恐形成輿論公審，造成未審先判的負面效應。況如採行人民

參與審判制度，更應該避免未受法律專業訓練的平民法官在

參與審判前，即因外界討論起訴書內容而對被告是否犯罪存

有定見。是以，考量無罪推定原則及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



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分組會議第 4組第 2次會議，資料編號：4-2-討 1（法務部意見） 
 

4 
 

利，應於判決後公開起訴書，方能兼顧公眾利益與當事人權

益。 

二、判決書記載起訴檢察官之姓名 

    刑事訴訟法規定判決書應記載檢察官之姓名，各法院目

前記載方式雖未臻一致，有僅記載最後到庭執行職務之公訴

檢察官姓名，有將先後到庭執行職務之公訴檢察官姓名均載

明，亦有將偵查起訴之檢察官及到庭執行公訴之檢察官姓名

一併記載。於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51條判決書應記載檢察官姓

名之規定下，如司法院統一判決記載方式，將偵查起訴之檢

察官姓名記載於判決書，本部敬表尊重。 


